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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问题探究
刘建喜 1　蔺胜权 2　苏秀娟 3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子管理总站，乌鲁木齐 830011；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阿拉尔 843306； 
3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乌鲁木齐 830052）

摘要：种子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和重要载体，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是种子管理的重中之重。种子质量的优劣，事关保障

农业生产用种安全、粮食安全、团场增效和职工增收。《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6 年 1 月 1 日）实施以来，兵团农作物种

子质量监管呈现出向好的发展态势，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通过近几年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作物种子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

实践和疏理，分析了当前兵团农作物种子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意见建议，旨在为兵团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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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棉花产业已经成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主要支柱产业和重要经

济来源。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棉种子基地，棉种种

植面积年均 2.17 万 hm2 左右，产种量达到 0.35 亿

kg。年均大田种植面积 73.3 万 hm2 上下，用种量

0.2 亿 kg 左右。杂交玉米制种面积保持在年均 2.67
万 hm2 左右，产种量 1.8 亿 ~2.0 亿 kg，大田面积常

年保持 6.67 万 hm2 上下。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的大

力支持下，制种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兵团已成为全

国杂交玉米的重要制种基地和“代繁工厂”。如何

做好种子质量监管，保障种子质量是值得大家思考

的问题。

1　现状及主要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

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实施以来，兵团农作物种

子质量监管得到了有效加强。加强了种子市场专项

检查、种子企业监督抽查、生产基地专项整治、重大

案件查处，尤其是加大了玉米非法转基因制种安全

监管及突发案件查处。这些措施的实施，进一步规

范了种子市场，确保了种子市场稳定；加强了转基因

安全监管，规范了种子基地；提升了种子管理服务水

平，保障了种子质量；提高了种子行业信息管理水

平，并充分发挥信息在种子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更

好地引导种业依法依规，科学安排生产经营活动，确

保种子质量安全、品种种植安全和种业产业安全，从

而保证兵团农业生产安全，实现农业稳定增产和职

工持续增收。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问题。

2　存在的问题
2.1　种子执法体系不健全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政职能和行政

执法权的决定》（新政发〔2018〕7 号），自治区人大

于 2018 年 2 月 1 日授权兵团 2190 项行政职能和行

政执法权。兵团在所辖区域依法行使行政职能和行

政执法权，彻底改变了兵团过去多年无行政执法权

的历史。对一个执法体系不健全，没有执法经验积

累的种子执法系统来说，这项授权决定对兵团种子

管理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目前，兵团只有

4 个师有独立的种子管理站，5 个师种子站并入推广

站，其他各师只在农业局设 1 人管理种子。绝大多

数师缺人手、缺经费、缺装备，种子执法体系建设步

伐有待加快。

2.2　种子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不高　《种子法》自

2016 年颁布实施以来，相关配套法规也进行了修改

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和服务种业发展。但原有法

律法规实施时间较长，新的法律法规实施不久，种子

管理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培训和学习尚能跟上新法实

施的步伐，种子企业对新法新规的理解和执行较慢，

对占市场大多数的种子经营门店的经营者来说，因

其素质层次参差不齐，实施起来难度更大。种子执

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建设和生产经营人员法律意识亟

需提升。通信作者： 苏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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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种子市场监管难度加大　过去多年，兵团实行

各师统一供种的供给格局，大部分师生产用种由师

龙头企业统一提供，种子管理机构无市场可管。自

2017 年兵团取消了“五统一”，职工群众自主生产经

营，自行购买种子等农资。这也使得种子市场空前

活跃，种子经营门店如雨后春笋般随处可见，数量也

由原先的 200 多家迅速增加到近 2000 家，种子案件

也随之增加。执法环境的改变，执法难度的迅速提

升，加之执法人员没有经验，面对突然出现的复杂局

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学现用。

2.4　大部分购种者的法律意识淡薄　随着种子经

营门店增多，在为职工群众提供更多购种渠道的同

时，也加大了市场监管的难度。购种者法律意识淡

薄，在有限的信息和识别能力下，会造成其购买到假

劣种子或者不适宜在本地区种植的种子而遭受损

失。职工欠缺很多购种常识，如在购种时如何保存

相关证据、怎样识别标签和使用说明等。小农意识

依然存在，易受种子经营者不实宣传的引诱，从而为

假种、劣种、未审先推种子流入提供机会。

3　对策和建议
3.1　推进种子质量监管体系能力建设　要充分认

识到农作物种子质量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加强对

种子质量监管体系的建设 [1]。逐步建立兵、师、团 3
级农业执法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强《种子法》宣传的

广度和深度，加强专项检查和日常监管。依据《种

子法》赋予的职能，进一步理顺和明确种子管理机

构和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的职责，实现行业指导和行

政执法分工协作，协调有序的合作局面 [2]。依法依

规落实好种子生产、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的质量监

管体系建设。在监管过程中不断完善行政审批、品

种审定、登记、生产经营备案等监管制度，提升执法

体系监管能力。

3.2　推进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建设　加强种子执

法队伍的建设，积极参加农业农村部组织的种子执

法培训，尤其是执法程序和文书制作方面，迅速提高

执法人员办案水平；加强异地交流，提供执法人员实

际办案机会，在实践中积累执法经验，提升各级农业

执法人员执法水平。同时，大部分农业执法人员为

非法律专业人员，法律知识相对欠缺，要减少农业执

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因法律知识欠缺而导致的程序

违法等行为，降低农业执法人员的执法风险，更好地

保护执法工作人员。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种子企业

人员、种子经营门店人员和职工群众法律法规的培

训力度，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种子企业作为市

场主体的法律意识和法规的实际运用水平，稳步提

高执法和守法人员能力建设。

3.3　转变观念，稳步推进属地管理责任建设　随着

种子经营门店数量的急剧增加，种子市场的活跃度

提高，种子案件多发，监管难度增加，应进一步落实

种子市场监管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结合春季种子

市场专项检查、夏季基地巡查、秋季种子基地核查、

冬季种子库检等重要抓手，强化日常监管力度，有效

做到全程监控。团场作为种子市场最活跃的区域，

又是种子案件多发地区，监管重心应向团场转移，把

握住问题和矛盾的关键点。坚持“突出重点，源头

治理，提高有效性”的工作思路 [4]，从源头上做到监

管有的放矢。团场等基层单位应配备专人负责种子、

农药等农资市场的日常监管工作，更好地做到监管

工作有序衔接。

3.4　依法依规开展行政审批　按照《种子法》及配

套法规的规定，依法依规开展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受

理审批，加强农作物种子备案管理 [3]，严格市场准

入，规范种子市场，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尤其要加

大杂交玉米转基因制种的处罚和曝光力度，营造良

好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作用。

3.5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农业执法与市场监管、文

化市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执法共同组成日趋

完善的国家综合执法体系。农业执法作为新成立的

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着力提升执法水平势

在必行，应加大对农业执法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加农

业执法专项经费，增加农业执法人员执法补贴，保障

农业执法工作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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